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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1945.htm 关于印发《公路水运

工程试验检测专家库治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级交通质监机构

： 为规范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家库的治理和运行，部质

监总站组织制定了《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家库治理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交通部基本建

设质量监督总站（章）二OO七年九月七日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专家库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专家库的治理，保证试验检测检查、评定等活动的公平、公

正，为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治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保

障，依据《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治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交通部质监总站负责组建并治理部试验检测专家库

。 第三条 专家库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具备随机抽取条

件。 （二）专家库组成应统筹兼顾专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

各相关部门。专业以公路工程、桥梁、隧道、交通工程、水

运材料、水运结构为主。 第四条 入选专家库的技术专家，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熟悉

试验检测工作，熟悉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的政策法规、技

术标准，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具有5年以上试验检测工作经历。 （四）具有较高的

专业技术水平，较强的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文字

材料的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测检查、评定等工作。 第五条 专家库专家候选人，由下列方

式产生：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家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



荐相结合的方式。 （一）申请人填写《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测专家库人员推荐表》，并附学历、职称、主要工作业绩等

证实材料。 （二）经所在单位同意报省级质监机构。 （三）

省级质监机构审核后，推荐报总站。 （四）交通部质监总站

组织审核后确认。 第六条 为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建立档案，对

专家库实行动态治理。 （一）一般情况下，每年对专家库进

行一次调整。 （二）交通部质监总站可根据专家身体状况、

业务能力及信誉等情况和非凡需要，及时对专家库进行调整

、更新。 （三）交通部质监总站适时公布专家库专家需求信

息与条件，对申请人或者被推荐人进行审查、遴选，对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或者被推荐人，决定入选专家库，并予以公布

。 （四）在平时工作中，交通部质监总站经办同志应将专家

每次的工作情况及所获得的评价及时记录、归入专家档案，

作为专家库人员调整的依据。 第七条 专家库专家享有下列权

利： （一）接受交通部质监总站的委托，依法对公路水运工

程试验检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意见和建议不受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的干预。 （二）获得参加相关活动的劳务报酬。 （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专家库专家负有下列义

务：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路水运试

验检测的有关治理办法及规定。 （二）对本人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负责。 （三）发现与公路水运试验检测工作有关当事人

存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关系的，应当主动向交

通部质监总站申明并回避。 （四）对试验检测检查、评定等

情况严格保密。 （五）参加交通部质监总站组织的相关业务

活动。 第九条 专家库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交通部质监总

站首先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可随时取消其入选专家库资



格，并予以通告： （一）不负责任，不客观、公正履行职责

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参加交通部质监总站委托

的试验检测工作三次以上的。 （三）与被评定单位存在利益

关系，可能影响评定公正性的情况，未主动提出回避的。 （

四）泄露试验检测工作秘密或其他不准公开的试验检测工作

内容的。 （五）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提出与事实不符、违反

科学的结论、意见，并造成一定损失的。 （六）索取或者接

受与试验检测工作利益相关单位或人员的礼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可能影响试验检测工作公正性的宴请或其他好处

的。 第十条 本治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